关于落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

有关政策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医疗保障局，各县（市）区财政局，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：

为落实2026年度全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要求，结合医保基金运行实际，我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继续按照《关于做好2024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吉医保联〔2024〕2号）确定的14000元标准。关于支付标准、支付范围和倾斜保障、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和强化运行管理等有关内容，按照吉林省医保局、吉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完善全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吉医保规﹝2025﹞5号）统一政策执行。

附件：吉林省医保局、吉林省财政厅印发的《关于完善          全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吉医           保规﹝2025﹞5号）

吉林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    吉林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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